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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相關專業人員法規依據

❖民112年6月12日特殊教育法(26-3,27-2)
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

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(12-23)✽

❖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
(4)✽

❖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
教育相關專業服務實施計畫



2.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進用資格

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
置與人員進用辦法(13)✽

進用資格：應任用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，或具醫事人員任用資格，或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

務人員條例規定，取得專業證照及轉任公務人員資格者。但政府未辦理專業證照或考試之特殊教育相

關專業人員，得進用下列人員之一擔任：

（一）國內外大學校院專業系、所畢業後，曾任該專業工作一年以上。

（二）國內外大學校院相關系、所畢業，且於修畢該專業課程三百六十小時後，任該專業工作一年以上。



2.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進用

❖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
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(13)✽

進用方式：除具公務員任用資格者外，應經學校、幼兒園公開甄選，就人員屬性依相關規定進用，並於到

職後一個月內，由學校、幼兒園檢附下列各項文件，報所屬主管機關備查：

（一）具醫事人員進用資格。

（二）每年6小時特教在職訓練研習。

（三）職前54小時->期限條款

（四）聘任用學校須送主管機關備查。



2.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進用資格

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
置與人員進用辦法(13)✽

教育訓練：除醫師外，應接受各級主管機關辦理54時以上之職前訓練；每年並應接受

學校（園）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6小時以上之在職訓練。

❖應達成職前訓練54小時最晚期限

尚未取得54小時職前訓練研習時數者，最遲應於114年12月31日前取得或補齊54時。



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
❖物理治療：就學生在行走、移動、身體平
衡、動作協調、關節活動度、體適能、行
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及環境改造等問題，
提供教師在校或家長在家可執行之策略或
建議。



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
❖不宜直接在學校內進行復健治療

❖應促進學生機能、提升學生在學校活動的參與度
❖體適能能力評估、適應體育方案討論及規劃
❖輔具評估



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❖應促進學生機能、提升學生在學校活動的參與度

1.動作評估與改善策略
2.從生態觀點著手評估

❖體適能能力評估、適應體育方案討論及規劃
1.學生體育課的上課情形 / 觀課
2.若學生有申請適應體育巡迴輔導老師可與學校確認一起
合作評估

❖輔具評估
1.學生是否需要輔具?目前若有輔具使用其適配性為何?
2.若有需要可轉介第三特教資源中心協助評估



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
❖初次評估學生需求、能力
❖與導師或行政同仁晤談諮詢、入班觀察、教

育宣導
❖與家長晤談
❖觀察/評估/示範/教學
❖ *每生至少每學期應服務一次

多元的服務模式



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
1.學校自聘--聯繫治療師

2.名單回報教育局

3.教育局確認服務學校

4.服務前務必進通報網確認派案名單及排課

5.服務當日請準時到校

6.服務後填寫服務紀錄表

服務流程



4.自身權益與待遇



4.自身權益與待遇

❖ 請參閱契約第5條

❖一般地區每小時治療費1,100元

❖偏遠地區每小時治療費1,300元

❖特偏或極偏地區每小時治療費1,500元

❖服務本市核定偏遠、特偏與極偏學校之專業
人員，每次到校服務1趟次可支領交通費300
元，1日最多以1次計。



4.自身權益與待遇

治療師需自行負擔「勞保自負
額」費用(由系統計算並自鐘點
費內扣除)

❖ 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
4款：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
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
險之政府機關及公、 私立
學校之員工。
2.學校服務當日保，當日退
（詳實施計畫第11條 ）

❖ 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
項

1.計算方式A:月投保薪
資，以由投保單位比照
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
薪總額，按分級表之規
定申報者為準。
2.計算方式B:當日鐘點
費x30為級距。



4.自身權益與待遇

❖請務必與學校簽訂契約（期限以學期為單位）

❖按時出勤完成服務

❖請向學校索取薪資明細表*

❖實施計畫、輔具核給原則及標準



5.相關專業服務聯繫管道

❖教育局
仲志遠輔導員 AK4106@ntpc.gov.tw
02-29603456#2654

❖第三特教資源中心
林孟君治療師 pt@sec.ntpc.edu.tw

02-26007210#107

mailto:AC9477@ntpc.gov.tw
mailto:pt@sec.ntpc.edu.tw


謝謝聆聽


	投影片 1: 新北市114學年度國教階段(高中、國中及國小)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說明
	投影片 2: 宣講綱要
	投影片 3: 1.相關專業人員法規依據
	投影片 4: 2.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進用資格
	投影片 5: 2.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進用
	投影片 6: 2.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進用資格
	投影片 7: 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	投影片 8: 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	投影片 9: 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	投影片 10: 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	投影片 11: 3.對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服務的期待
	投影片 12: 4.自身權益與待遇
	投影片 13: 4.自身權益與待遇
	投影片 14: 4.自身權益與待遇
	投影片 15: 4.自身權益與待遇
	投影片 16: 5.相關專業服務聯繫管道
	投影片 17: 謝謝聆聽

